
六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六安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预算绩效自评

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财绩函〔2024〕30号）文件要求，

我办认真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根据市委、市政府创建目标和《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要求，“创建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地方财政对精神文明创建的投入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

为做好我市创造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设立精神文明建设经费

项目资金。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按照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精神文明

创建的部署要求，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根本，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统领，着力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和道德素养，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城市文明

常态化水平，不断稳定和共享文明城市创造成果。

2.阶段性目标：高质量创建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目的：强化资金支出效率及综合效果，及时总结经

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改进



和加强财政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后续财政

资金预算及使用提供依据。通过绩效评价，树立绩效管理理

念，做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效益，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

2、绩效评价对象为 2023年专项业务费-精神文明建设经

费 159.75万元。

3、范围：包括各业务科室，主要是年度资金项目各项

计划指标完成情况和年度资金兑现使用情况，涉及资金

152.96万元。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

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严格执行规定的程

序，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

（2）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符合真实、客观、

公正的要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

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

的紧密对应关系。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

点，结合《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六安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督查评议办法》、市文明办、市创城办相

关工作职责等有关要求设置，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

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多个方面对其财

政支出进行评价。

3、绩效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采用指标分析法，根据实际情况辅以专家咨询

法、成本效益法等。

4、绩效评价标准

结合《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20〕10 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六安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督查评议办法》（六创指〔2023〕

3号）、《六安市全域文明创建实施方案》（六市文明〔2024〕

2号）等文件、市文明办、市创城办相关工作职责以及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表的年度指标值为评价标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 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完善绩效自评评价指标。本

单位成立了由分管负责同志牵头，各科室负责人组成的绩效

自评工作小组。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了自评方案，完善了评

价指标体系，特别是对产出及效率指标进行细化、量化。

2. 下发通知。第一时间下发了《关于做好本单位 2024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自评工作小组本



着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对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

标表，通过基础数据、原始资料、会计报表、业务报表审核

自查，对组织机构、人员编制、预算管理、预算执行情况等

进行了全面绩效自评，在自评过程中发现问题，查找原因，

及时纠正偏差，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保证了绩效自评工

作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3. 开展现场评价。组织专人对单位的整体支出情况进

行了检查，审阅了单位的凭证，查阅了报表、账簿，对预算

收支执行情况进行了核实；年初预算编制及年中预算调整情

况、预算收入整体执行情况、预算支出整体执行情况、并对

预算支出执行情况分析，下发调查问卷，对部门整体支出社

会效益进行评价。

4. 形成评价结论。认真总结分析自评和现场评价情况，

形成了评价结论；

5. 资料整理归档。绩效自评小组将各预算单位自评情

况、数据及相关佐证资料进行分类归档，有效索引。力争考

核有数据、评价有依据、指标脉络明确、事实证据充分。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1、综合评价情况：本次评估围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

数据采集分析等方式，对该项目绩效进行了客观、公开的评价，

最终自评价结果为 9.58分，



2、评价结论：经过对项目所有指标及佐证材料进行了检查

和核实，认为该项目实施有依据，资金使用科学合理，项目绩效

考核分为 9.58分，总体评价为“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项目产出情况。

1.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把《习近平关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纳入理论宣讲内容，组织

党员群众开展理论宣讲 6万余场次。全媒体刊播《书记对你

说》《我的创建故事》《文明实践阵地展》等专题专栏 130

余期，阅读量 2000余万。截至目前，“文明六安”抖音号，粉

丝数 20.6万，获点赞数 1195.4万，总播放量破 7.5亿次。

2.宣传贯彻《六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拍摄文明用

餐、文明养犬、文明交通等文明系列短视频 12个；2023年，

1人获评中国好人，1人荣登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1人当选

全国最美教师，3 人当选安徽好人，1 人当选安徽省道德模

范，1人获评安徽省“新时代好少年”，2人获“省见义勇为弘

扬正气奖”，评选六安市第八届道德模范 21人，六安好人 78

人，六安市“新时代好少年”20名（含提名）。

3.实施六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311”示范

项目。探索试点老年学校、家长学校、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两

校一站”融合发展模式，打造 11个文明实践综合体。出台《六

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重点项目扶持办法（试行）》，

扶持培育 12个重点志愿服务项目。2023年，评选市级优秀



志愿服务典型 40例，获评省“月评十佳”学雷锋志愿服务典型

4例。

4.统筹实施创城“八大模块”项目 109个。开展专项督查

23 次，交办问题 12029 个，整改率 99.28%。对四县开展模

拟测评 10次。打造最美街巷、最美小区 18个，“席地而坐”

城市客厅示范区域 8 个，命名“最美营业厅”10 个，评选“第

三届六安市文明诚信经营户”81个。组织开展入户问卷 26次，

群众平均满意度 98.45%。2022 年度全国文明城市年度测评

成绩继续保持在全国前茅。

5.评选表彰 2023年六安市文明家庭 95户。举办 2023年

六安市家庭文明建设故事分享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培训“云

上故事汇”直播活动 3场，20万余人观看，4万余人点赞、评

议。

（四）项目效益情况。

1.持续实施“乡村名嘴说”、“魔法实验室”、“社区艺校”、

“照见最美”等文明实践品牌。

2.加强与上海对口合作，组织县区赴上海交流学习，邀

请上海市文明办来六安授课指导。

3.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好人六安”建设，

弘扬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4.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确保高质量创建

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加强项目资金绩效管理。通过 2023 年度绩效评价工作

的开展，进一步加强专项支出的绩效管理，完善业务和财务

管理制度，健全和落实财务监控机制，有效提高专项资金的

使用效益和效率，确保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个别目标设定与实际情况偏差较大。主要原因在

受客观条件影响时，没有结合实际情况及时对项目绩效目标

进行调整修改。

（2）资金支出低于序时进度，进度偏慢。主要原因是

受中央文明办的测评影响，年度工作计划在实际开展过程中

有所调整，部分项目进度停滞。

七、有关建议

一是完善预算编制，加大预算统筹力度，对资金综合考

虑、统一管理、统筹安排，提高预算的约束力。二是建立机

制。健全分工明晰、责任明确、相互制约的资金分配、使用、

监督机制，明确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和财政部门的

职责和权力，为资金规范分配使用提供制度保证。三是建议

做好项目规划。制定项目推进进度时间表，加快推进项目进

度，结合实际情况及时对项目绩效目标进行调整。四是建议

编制合理的使用计划，结合上一年度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当年

度的资金需求编制年度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尽量减少项目资

金结余，切实提高资金运行的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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